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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为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

司”或“美菱电器”）2010年度非公开发行的A股股票，解除限售股东共1名，解除限

售股份的数量为56,031,12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7.3364%。 

2、本次解除限售的A股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14年9月12日。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及201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0）1715号]核准，公司以10.28元/股的发行价格向8名

特定投资者发行11,673.15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募集资金总额1,199,999,820

元，扣除发行费用2,204.55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为1,177,954,320元。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份于2011年1月10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其中公司控股股东四川长虹电器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长虹”）认购的本公司3,891.05万股股票的限售期为36

个月，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2014年1月10日，其他7名发行对象认购的7,782.10万股股

票的限售期为12个月，且已于2012年1月11日上市流通。 

公司于2011年8月实施完成《201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即以公司2010年度末总

股本530,374,449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送2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5元（含

税）。公司于2012年8月实施完成《2011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即以公司2011年末总股本636,449,338股为基数，实施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

转增2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5元（含税）。 

实施完成上述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股方案后，四川长虹持有本公司非公开发

行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数量增加至56,031,120股，其中本次可解除限售股份数为

56,031,120股，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序号 股东名称 

2010年利润

分配前持有

的限售股份

数量（股） 

2010年利润

分配增加的

数量（股） 

2010年利润分

配后持有的限

售股份数量

（股） 

2011年度利润

分配及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

增加的数量

（股） 

2011年度利润

分配及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

后持有的限售

股份数量（股） 

1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38,910,500 7,782,100 46,692,600 9,338,520 56,031,120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东在公司非公开发行中所作出的承诺及履行情况 

四川长虹在参与公司201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份工作中所作出的承诺及其履行情

况如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关于减少和

避免与美菱

电器同业竞

争的承诺 

1、除应美菱电器要求为美菱电器利益协助采取行动外，将

不再主动从事与美菱电器业务相竞争或有利益冲突的业务

或活动。 

2010年6月24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 
2、本公司保证合法、合理地运用股东权利，不采取任何限

制或影响美菱电器正常经营的行为。 

3、若美菱电器在其现有业务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其经营业

务范围，而本公司已在经营的，只要本公司仍然是美菱电器

的控股股东或实质控制人，本公司同意美菱电器对相关业务

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收购权。 

关于减少和

规范与美菱

电器关联交

易的承诺 

1、将采取措施尽量避免与美菱电器发生持续性的关联交易；

对于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将按照“等价有偿、平等互利”

的市场化原则，依法与美菱电器签订关联交易合同，参照市

场通行的标准，公允确定关联交易的价格。 
2010年6月24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 

2、按相关规定履行必要的关联董事、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等

义务，遵守批准关联交易的法定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3、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美菱电器及美菱电器其他股东

的合法权益。 

关于美菱电器非公开发行认购的股票限售期的承诺：本次获配股票自愿按

照规定从股份登记之日起锁定36个月。 
2010年12月23日 

2011年1月

10日至

2014年1月

10日 

履行完毕 

关于在四川长虹资产权证办理完毕后，将土地、房屋转让给四川长虹空调

有限公司的承诺；关于督促四川长虹子公司四川长虹民生物流有限责任公

司将其持有的土地、房屋在资产权证办理完毕后，将土地、房屋转让给绵

阳美菱制冷有限责任公司的承诺。 

2010年9月7日 

实施完成

前，未有明

确的履约

期限 

豁免履行

（注1） 

关于授权四川长虹空调有限公司、中山长虹电器有限公司长期无偿使用“长

虹”商标、相关专利的承诺。 
2010年11月6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 

注1：2014年5月13日、6月5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第七届

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豁免控股股东资产转

让履行承诺的议案》、《关于豁免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资产转让履行承诺的议案》，同

意豁免控股股东四川长虹上述资产转让承诺的履行。详细情况公司于2014年5月14日、



6月6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香港商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上以公告形式（2014-029号、2014-030号、2014-031号、

2014-034号公告）进行了披露。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14年9月12日。 

2、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56,031,12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7.3364%。 

3、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

号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

份数（股）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股）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有限

售股份总

数的比例

（%） 

本次可

上市流

通股数

占无限

售股份

总数的

比例（%） 

本次可

上市流

通股数

占公司

总股本

的比例

（%） 

冻结的股份

数量（股） 

1 

四川长虹电

器股份有限

公司 

56,031,120 56,031,120 84.6937% 8.0322% 7.3364% 0 

合计 56,031,120 56,031,120 84.6937% 8.0322% 7.3364% 0 

四、本次解除限售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66,157,377 8.66% -56,031,120 10,126,257 1.33% 

1、国家持股 - - -   

2、国有法人持股 56,571,812 7.41% -56,031,120 540,692 0.08% 

3、其他内资持股 9,254,746 1.21% - 9,254,746 1.21%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持

股 
7,175,236 0.94% - 7,175,236 0.94% 

境内自然人持股 2,079,510 0.27% - 2,079,510 0.27% 

4、外资持股 330,819 0.04% - 330,819 0.04%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 - -  - 

境外自然人持股 330,819 0.04% - 330,819 0.04%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697,581,828 91.34% 56,031,120 753,612,948 98.67% 

1．人民币普通股 535,048,647 70.06% 56,031,120 591,079,767 77.39% 

2．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162,533,181 21.28% - 162,533,181 21.28% 

3．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 - -   



4．其他 - - -   

三、股份总数 763,739,205 100.00% - 763,739,205 100.00% 

五、其他事项 

1、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的规定，参与本次非公开发

行的股东四川长虹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截止本公告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四川长虹严格履行了在非公开发行中的

承诺，在36个月的限售期限内没有减持公司股票的行为。 

2、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四川长虹不存在对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也不存在对四川长虹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行为的情况。 

六、公司控股股东四川长虹对其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计划及承诺 

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四川长虹为公司控股股东，四川长虹所持美菱电器

股票在本次解除限售后六个月内无减持计划。四川长虹承诺：如果四川长虹计划未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所持公司解除限售流通股，并于第一笔减持起

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5%及以上的，四川长虹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上

市公司对外披露出售提示性公告，披露内容比照相关规定执行。 

七、备查文件 

1、公司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2、公司股权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数据表 

3、四川长虹《关于所持美菱电器股票解除限售后的计划和承诺》 

 

特此公告。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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